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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 

(一) 溫室氣體排放 

目前主要生產據點已陸續取得溫室氣體排放核查報告，依據下述盤查結果，大陸子公司

昆山 2024 年碳排放量經艾西姆認證(上海)有限公司確信與 2023 年碳排放量經艾西姆認證

(上海)有限公司確信如下， 

大陸子公司昆山 2024 年及 2023 年完成溫室氣體查證/盤查結果：        單位：(tCO2e) 

溫室氣體排放量(tCO2e) 2024 年 2023 年 

範疇一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495.044 698.112 

範疇二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20,767.126 19,867.238 

範疇三+範疇四 156.823 117.553 

溫室氣體清除量 (5,856.452) (5,157.08) 

排放總量 15,562.541 15,408.27 

溫室氣體查證機構 
艾西姆認證(上海) 

有限公司 

艾西姆認證(上海) 

有限公司 

(二)集團溫室氣體排放                                    單位：(tCO2e) 

溫室氣體排放量 (tCO2e) 2024 年 2023 年 

範疇一排放量   688.158 871.775 

範疇一密集度(公噸 CO2e/百萬元) 0.162 0.248 

範疇二排放量   35,574.241 28,261.848 

範疇二密集度(公噸 CO2e/百萬元) 8.351 8.055 

範疇三排放量   156.823 117.553 

範疇三密集度(公噸 CO2e/百萬元) 0.037 0.034 

範疇一、範疇二及範疇三排放量 36,419.222 29,251.175 

範疇一、範疇二及範疇三排放量合計密集度 

(公噸 CO2e/百萬元) 
8.550 8.337 

註 1 : 範疇一統計範疇：汽油(公務車)、柴油，所包括的溫室氣體種類：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  

註 2 : 範疇二統計範疇：主要來自台灣電力公司/大陸電力公司/越南電力公司之用電量，所包括的氣體種類：二氧化碳。 

註 3：範疇三統計範疇：上下游貨物運輸和分銷產生的排放、因公出差產生的排放，固體或液體廢棄物處置產生的排

放，自來水排放。 

註 4 : 2023 年統計範圍為：母公司、大陸子公司昆山/深圳、越南子公司。  

註 5 : 2022 年範疇一及範疇二之轉換係數的來源，分別為 

母公司：環保署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及經濟部能源署公告之電力排碳係數。  

大陸子公司昆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的《中國化工生產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加指南(試行)》 

大陸子公司深圳：深圳市標準化指導性技術文件 SZDB/Z 69《組織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化和報告指南》 

• 深圳市標準化指導性技術文件 SZDB/Z 70《組織的溫室氣體排放核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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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的溫室氣體排放核查技術要點》 

越南子公司越南：《溫室氣體議定書》 

註 6 : 2023、2024 年範疇一、範疇二級範疇三之轉換係數的來源，分別為 

母公司：環保署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及經濟部能源署公告之電力排碳係數。  

大陸子公司昆山：ISO14064-1：2018 溫室氣體第一部分：組織層級溫室氣體排放和清除量化和報告規範及指南； 

                ISO14064-1：2018 溫室氣體第三部分：溫室氣體聲明審定與核查的規範及指南； 

                     中國化工生產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試行)、《2021 年 IPCC 國家溫室氣體清

單指南》、國家發展統計局 2021 與 2022 年電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中國產品全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係數庫、2023 與 2024 年《UK Government GHG 

Conversion Factors for Company Reporting》、工程建設標準規範。 

越南子公司越南：《溫室氣體議定書》。 

註 7 : 溫室氣體排放量以營運控制之方式彙編。  

註 8 : 本數據統一為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3 位表達。  

註 9: 因應「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規範各公司的盤查時程，2023 年及 2024 年溫室氣體排放數據除了大陸子

公司昆山經第三方驗證，其餘廠區均採自主盤查，並規劃於 2026 年揭露盤查資訊，並不晚於 2026 年為基準

年，揭露 2027 年度減量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註 10 : 因本公司首年發行永續報告書，故設定 2023 年為基準年。  

註 11 : 本數據使用 IPCC 於 2021 年公布的第六次評估報告，選擇各項溫室氣體適用的 GWP 值。  

註 12 : 本數據係統計自油品採購紀錄及台電用電資料及上下游貨物運輸清單、因公出差 OA 系統數據、廢棄物處理台

帳、自來水發票等，再依據全球暖化潛勢(GWP) 比率、排放係數法及質量平衡法計算。 

註 13 : 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密集度分別以合併營收新台幣 3,927、3,508 及 4,259 百萬元計算。 

註 14 :大陸子公司深圳於 2024 年已完成辦理清算註銷。 

註 15 :修正 2023 年度溫室氣體盤查資訊，主係因 2024 年 9 月取得昆山廠第三方驗證數據，更正範疇一、範疇二排

放量，並新增範疇三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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